






II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江西天奇金泰阁钴业有限公司 2018~2020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别说

明的问题。

核查组长 付尹宣 签名 日期 2021年 6月 30日

核查组成员 唐红梅

技术复核人 席细平 签名 日期 2021年 6月 30日

批准人 范敏 签名 日期 2021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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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江西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能源所”）受江西天奇金泰

阁钴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委托，对江西天奇金泰阁

钴业有限公司 2018~2020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1）企业是否按照核算指南的要求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

2）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是否准确、可信；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受核查方 2018~2020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江

西天奇金泰阁钴业有限公司厂区内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废

水厌氧处理排放以及净购入使用电力、热力的排放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二氧化碳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为了确保真实

公正获取受核查方的碳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能源

所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核查组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客

观、独立。

（2）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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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

客观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诚信保密

核查组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行保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令第 17号）

-《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指南》”）

-《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

- 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依据核查任务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按照能源所内部核查

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付尹宣

企业碳排放边界的核查、能源统计报表及能源利

用状况的核查，2018~2020年排放源涉及的各类

数据的符合性核查、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

2 唐红梅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工艺流程的核查、计量设备、

主要耗能设备、排放边界及排放源核查、资料整

理等。2018~2020年排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

合性核查、排放量量化计算方法及结果的核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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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件评审。文件评审对

象和内容包括：2018~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企业基本信息、

排放设施清单、排放源清单、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核

查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确认了受核查方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的，并

且识别出了现场访问中需特别关注的内容。

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后“支持性

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1年 6月 24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

现场核查。现场核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资

料查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

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表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2021年 6
月 24日

黎永忠 总经办 企业总体情况介绍及资料收集情况

林福祥 技术部 设备及燃料消费情况

白文武 生产部 企业工艺流程相关情况

杨杰 财务部 企业财务状况及票据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遵照《核算指南》及国家生态环境部最新要求，根据文件评审、

现场审核发现，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填写正确后，编制完成了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核查组于 2021年 6月 30日完成核查报告，根

据能源所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经过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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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所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独立于核查

组的技术复核人员如下表所示。

表 2-3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席细平 质量复核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工艺等相关信息，并

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1）受核查方简介

- 受核查方名称：江西天奇金泰阁钴业有限公司

- 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民营企业)

- 所属行业领域：有色金属冶炼及压片加工业，属于核算指南中

的“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企业”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27685996479E

- 法定代表人：沈华

- 排放报告联系人：沈华

- 地理位置：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康工业

小区

- 成立时间：2009年 04月 20日

- 经营范围：锂电池综合回收，以及生产电子级氧化钴、工业级

氧化钴、氢氧化亚钴、硫酸钴、电积铜等系列产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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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通过评审受核查方提供的公司简介、2018~2020年能源消费资料

等文件，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

方能源管理及计量器具配备相关信息如下：

- 能源管理部门：生产技术部

- 能源消耗种类：电力，天然气，汽油，柴油，乙炔，蒸汽

- 能源计量统计报告情况：完整。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品种包括

天然气、汽油、柴油。能源计量统计情况：运输车辆消耗汽油，发动

机组消耗柴油，通过财务发票分批次记录。排放单位具有详细的日报、

月报、统计局能报、原煤采购进出明细账，其中包含天然气、汽油和

柴油月消耗量。

- 计量器具配置与管理：能源计量器具设备的配备和管理符合

GB17167中的相关要求。

- 测量设备检测情况：定期检校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 受核查方为有色金属冶炼及压片加工业生产企业，工艺产品主

要为电子级氧化钴、工业级氧化钴、氢氧化亚钴、硫酸钴、电积铜。

生产工艺如下：

- 废锂电池回收工艺主要是硫酸浸出+铜萃取电积+净化除铁铝

+P204除杂+P507分离钴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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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生产工艺流程

3.1.4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

受核查方的主要耗能设备清单及消耗的能源品种见表 3-1。

表 3-1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及能源品种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规格型号 数量 能源品种 设备位置

1 不锈钢双效蒸发结晶设备 1 电力

2 钛双效蒸发结晶设备 2 电力

3 振动流化床系统 1 电力

4 不锈钢气流干燥机 1 电力

5 双级活塞推料离心机 3 电力

6 吊袋式离心机 1000型 2 电力

7 热解回转窑 1 电力

8 电回转窑 2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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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积铜压滤机 6 电力

10 MVR压缩电机 1 电力

11 闪蒸 XSG-8 2 电力

12 热风循环烘箱 CT-1 1 电力

13 电阻回转炉 HZ62-250-9 2 电力

14 混料机 SZH-4000 3 电力

15 电热鼓风干燥箱 NY885-4 3 电力

16 箱式电阻炉 RX3-45-9 1 电力

17 震动筛 2 电力

18 空气压缩机 W-1.0/8 7.5KW 1 电力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信息

真实、正确。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审阅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工艺路线介绍、现场走访

相关负责人对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进行核查，对以下与核算边界有关

信息进行了核实：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核算边界与《核算指南》一致；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独立法人企业为边界进行核算；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地域边界为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龙南经

济技术开发区富康工业小区，所有生产系统、辅助系统和附属系统等

均纳入核算范围；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涵

盖了《核算指南》中界定的相关排放源；

- 核查组查看了受核查方所有现场，不涉及现场抽样；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种类为二氧化碳。

受核查方各类排放源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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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天然气和汽油、柴油、乙

炔燃烧产生 CO2排放；

-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排放：不涉及；

- 碳酸盐过程排放：碳酸氢铵反应产生的 CO2排放；

- 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电力和蒸汽消费产生的

CO2排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

固定排放设施，受核查方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等均符合《核算指南》

中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

的如下核算方法：

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

E —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

E 燃烧 — 报告主体燃料燃烧排放量（吨 CO2）

E 原材料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量（吨 CO2）

E 过程 过程排放量（吨 CO2）

E 电 报告主体购入的电力消费的排放量（吨 CO2）

E 热 报告主体购入的热力消费的排放量（吨 CO2）

3.3.1 燃料燃烧 CO2排放

受核查方涉及天然气、汽油、柴油、乙炔燃烧 CO2排放。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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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炔使用量很少，三年累计用量仅 8立方米，其燃烧产生的 CO2很少，

不到企业总排放量的 1%，且难以准确核算，故予以忽略。

E 燃烧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i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

位为百万千焦（GJ）；

EF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中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3）计

算。

ADi=NCVi×FCi×10-6 （3）

式中：

ADi是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太焦）

NCVi 是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值（千焦/千克，千焦/

标准立方米）；

FCi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吨，103 标准立方米）。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EFi=CCi×OFi×44/12 （4）

式中：

EFi为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太焦）

CCi 为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吨碳/太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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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i 为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3.3.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 CO2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因此不计入该部分的排

放。

3.3.3 CO2过程排放量

受核查方涉及碳酸氢铵的反应过程中产生的 CO2排放。

碳酸盐碳酸盐碳酸盐过程 EFDAEE  

过程E —
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tCO2）；

E 碳酸盐 —
E碳酸盐为某种碳酸盐分解所导致的过程排放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碳酸盐

AD 碳酸盐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某种碳酸盐的消耗

量，单位为吨（t）；

碳酸盐EF
EF碳酸盐为某种碳酸盐分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碳酸盐（tCO2／t碳酸盐）。

3.3.4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

核算方法：

电电净电 EFADE
2_CO 

式中：

净电2_COE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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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AD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单位为MWh

电EF 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MWh

受核查方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

核算方法：

式中：

E 热

—购入的热力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

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热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热力，单位为百万千焦

（GJ）；

EF 热

年平均供热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tCO2/GJ）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采用的核算方法与《核算指南》一致，不存在任何偏移。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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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活动水平数据 1：天然气消耗量

表 3-2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8年度 46.36

2019年度 30.34

2020年度 15.76

单位 万 Nm3

数据来源 用气情况表

监测方法 燃气表计量

监测频次 实时计量，每月统计

记录频次 实时计量，每月统计

数据缺失处理 无记录缺失

交叉核对 无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使用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天然

气情况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

南》的要求。

表 3-3 年度天然气使用量

月份
年度天然气使用量（万 Nm3） 备注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0.41 3.96 0.28

2 1.99 1.13 1.28

3 3.21 3.57 1.04

4 0.92 5.24 1.41

5 3.11 5.22 1.59

6 5.18 3.75 1.04

7 3.95 1.03 1.28

8 4.41 1.03 1.12

9 6.15 1.13 1.04

10 6.26 1.03 1.16

11 4.57 1.13 1.56

12 6.21 2.13 2.94

合计 46.36 30.33 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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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活动水平数据 2：天然气低位发热值

表 3-4 对天然气低位发热值的核查

数据值 389.31

单位 GJ/万 Nm3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二表 2-1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使用的天然气低位发热值数据正确。

3.4.1.3 活动水平数据 3：汽油消耗量

表 3-5 对使用汽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8年度 7.86

2019年度 6.26

2020年度 4.97

单位 t

数据来源 汽油情况表

监测方法 财务发票

监测频次 实时计量，每月统计

记录频次 实时计量，每月统计

数据缺失处理 无记录缺失

交叉核对 无。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使用汽油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汽油使

用量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

表 3-6 年度汽油使用量

月份
年度汽油使用量（t） 备注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0.60 0.98 0.26

2 0.37 0.25 0.11

3 0.78 0.51 0.33

4 0.76 0.41 0.46

5 0.76 0.40 0.41

6 0.32 0.51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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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2 0.68 0.57

8 0.60 0.60 0.63

9 1.05 0.48 0.44

10 0.45 0.39 0.44

11 0.44 0.52 0.49

12 0.51 0.53 0.45

合计 7.86 6.26 4.97

3.4.1.4 活动水平数据 4：汽油低位发热值

表 3-7 对汽油低位发热值的核查

数据值 43.070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二表 2-1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使用的汽油低位发热值数据正确。

3.4.1.5 活动水平数据 5：柴油消耗量

表 3-8 对使用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8年度 21.10

2019年度 30.18

2020年度 31.66

单位 t

数据来源 柴油情况表

监测方法 财务发票

监测频次 实时计量，每月统计

记录频次 实时计量，每月统计

数据缺失处理 无记录缺失

交叉核对 无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使用柴油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柴油使

用量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

表 3-9 年度柴油使用量

月份 年度柴油使用量（t）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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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1.76 1.13 1.69

2 0.86 1.13 1.12

3 2.40 3.41 3.01

4 1.72 2.99 2.31

5 1.15 1.69 2.84

6 3.24 2.28 2.98

7 1.27 2.24 3.36

8 1.13 2.29 2.87

9 1.62 3.32 2.90

10 1.91 2.83 2.83

11 1.82 4.01 2.88

12 2.22 2.86 2.88

合计 21.10 30.18 31.66

3.4.1.6 活动水平数据 6：柴油低位发热值

表 3-10 对柴油低位发热值的核查

数据值 42.652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二表 2-1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使用的柴油低位发热值数据正确。

3.4.1.7活动水平数据 7：净购入使用电力消耗量

表 3-11 对净购入使用电力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8年度 6275.254

2019年度 11302.789

2020年度 12599.97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用电情况表

监测方法 电能表计量



江西省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江西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16

监测频次 实时计量，每月统计

记录频次 实时计量，每月统计

数据缺失处理 无记录缺失

交叉核对
净购入使用电力消费量的数据核对见表 3-11、表 3-12、表 3-13。
与电力发票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使用电力消耗量数据来自于用电情

况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

表 3-12 2018年度净购入使用电力消耗量的交叉核对（单位：MWh）
2018年 用电情况表 电力发票

1月 521.205 521.205

2月 110.451 110.451

3月 583.440 583.440

4月 596.550 596.550

5月 460.680 460.680

6月 162.135 162.135

7月 529.860 529.860

8月 628.740 628.740

9月 493.260 493.260

10月 645.739 645.739

11月 757.655 757.655

12月 785.539 785.539

合计 6275.254 6275.254

表 3-13 2019年度净购入使用电力消耗量的交叉核对（单位：MWh）

2019年 用电情况表 电力发票

1月 583.584 583.584

2月 457.655 457.655

3月 941.830 941.830

4月 1034.160 1034.160

5月 1064.665 1064.665

6月 893.810 893.810

7月 934.015 934.015

8月 971.210 971.210

9月 1075.950 107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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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68.045 1068.045

11月 1094.715 1094.715

12月 1183.150 1183.150

合计 11302.789 11302.789

表 3-14 2020年度净购入使用电力消耗量的交叉核对（单位：MWh）

2020年 用电情况表 电力发票

1月 562.225 562.225

2月 442.570 442.570

3月 919.595 919.595

4月 1054.750 1054.750

5月 1148.045 1148.045

6月 1129.230 1129.230

7月 1288.670 1288.670

8月 1311.420 1311.420

9月 1294.955 1294.955

10月 970.875 970.875

11月 1278.680 1278.680

12月 1198.955 1198.955

合计 12599.970 12599.970

3.4.1.7活动水平数据 7：净购入使用热力消耗量

表 3-15 对净购入使用热力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8年度 8220.17

2019年度 14608.49

2020年度 17102.65

单位 GJ

数据来源 蒸汽情况表

监测方法 蒸汽流量计计量外供蒸汽量，

监测频次 实时计量，每月统计

记录频次 实时计量，每月统计

数据缺失处理 无记录缺失

交叉核对

经核查组现场问询核实，受核查方外供蒸汽（1MPa、160℃），

查询水蒸气焓熵表，可以知道蒸汽焓值为 762.84KJ/Kg。
参考《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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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中外供热力计算方法：

外供蒸汽热量（GJ）=外供蒸汽量（t）×（外供蒸汽焓值-83.74）
（KJ/Kg）/1000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使用热力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净购入

蒸汽使用量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表 3-16 蒸汽使用量

月份
年度净购入热力使用量（t） 备注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1117.00 820.88 1678.59

2 193.00 1101.16 801.78

3 945.00 1477.37 1896.44

4 588.00 1564.60 2555.48

5 820.00 2088.51 2373.72

6 342.14 1704.65 2273.06

7 1319.00 1877.44 2370.39

8 1323.63 1529.43 2046.13

9 995.47 2123.54 2282.91

10 1350.69 1913.76 2009.50

11 1575.30 2595.63 2386.37

12 1535.27 2714.58 2509.92

合计 12104.50 21511.55 25184.28

表 3-17 净购入热力使用量

月份
年度净购入热力使用量（GJ） 备注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758.55 557.46 1139.93

2 131.07 747.80 544.49

3 641.75 1003.28 1287.87

4 399.31 1062.52 1735.43

5 556.86 1418.31 1611.99

6 232.35 1157.63 1543.64

7 895.73 1274.97 1609.73

8 898.88 1038.64 13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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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76.02 1442.10 1550.33

10 917.25 1299.63 1364.65

11 1069.79 1762.69 1620.58

12 1042.60 1843.47 1704.49

合计 8220.17 14608.49 17102.65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

中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

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

具体结果如下：

3.4.2.1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 3-18 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15.3×10-3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3.4.2.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天然气碳氧化率

表 3-19 对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9

单位 %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二表 2-1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碳氧化率数据正确。

3.4.2.3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3：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 3-20 对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18.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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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正确。

3.4.2.4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4：汽油碳氧化率

表 3-21 对汽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8

单位 %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二表 2-1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汽油碳氧化率数据正确。

3.4.2.5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5：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 3-22 对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10-3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正确。

3.4.2.6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6：柴油碳氧化率

表 3-23 对柴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8

单位 %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二表 2-1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柴油碳氧化率数据正确。

3.4.2.7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7：碳酸盐排放因子

表 3-24 对碳酸盐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5569

单位 tCO2/t

数据来源 二氧化碳与碳酸氢铵分子量的比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碳酸盐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3.4.2.8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8：电力排放因子

表 3-25 对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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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采用国家发布的 2012年华中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3.4.2.9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9：热力排放因子

表 3-26 对热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11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二表 2-4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热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

中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

南》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18~2020年度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核查

组对排放报告进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排放

量的累加正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受核查方 2018~2020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 3-27 天然气燃烧排放量计算

燃料

品种
年度

消耗量

（万Nm3）

低位发热量

（GJ/104N
m3）

单位热值含

碳量

（tC/GJ）

碳氧

化率

CO2排放量

（tCO2）

天然

气

2018 46.36 389.31 15.3×10-3 99% 1002.39

2019 30.33 389.31 15.3×10-3 99% 655.79

2020 15.76 389.31 15.3×10-3 99% 340.76

表 3-28 汽油和柴油燃烧排放量计算

燃料

品种
年度

消耗量

（t）
低位发热量

（GJ/t）
单位热值含

碳量（tC/GJ）
碳氧化

率

CO2排放

量（tCO2）

汽油
2018 7.86 43.070 18.9×10-3 98% 22.99

2019 6.26 43.070 18.9×10-3 98% 18.31



江西省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江西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22

2020 4.97 43.070 18.9×10-3 98% 14.54

柴油

2018 21.10 42.652 20.2×10-3 98% 65.32

2019 30.18 42.652 20.2×10-3 98% 93.43

2020 31.66 42.652 20.2×10-3 98% 98.02

表 3-29 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计算

品种 年度
消耗量

（t）
碳酸盐排

放因子

碳酸盐纯度

（%）

CO2排放量

（tCO2）

碳酸氢铵

2018 0 0.5569 99.95% 0

2019 0 0.5569 99.95% 0

2020 32 0.5569 99.95% 17.81

表 3-30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年度
净购入电量

（MWh）
电力排放因子

（tCO2/MWh）
CO2排放量

（tCO2）

2018 6275.254 0.5257 3298.901

2019 11302.789 0.5257 5941.876

2020 12599.970 0.5257 6623.804

表 3-31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年度
净购入热力

（GJ）
热力排放因子（GJ/t）

CO2排放量

（tCO2）

2018 8220.17 0.11 904.22

2019 14608.49 0.11 1606.93

2020 17102.65 0.11 1881.29

表 3-30 受核查方排放量汇总

2018 2019 2020

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1090.71 767.54 453.31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排放 / / /

过程排放 0 0 17.81

净购入的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tCO2） 3298.901 5941.876 6623.804

净购入的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tCO2） 904.22 1606.93 1881.29

合计 5293.83 8316.35 8976.21

综上所述，通过重新验算，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排放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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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确定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

和文件存档方面开展了以下工作：

（1）基本建立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指

定了专职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初步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台账记录。

（3）初步编制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参数的监测计划。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经现场核查确认，江西天奇金泰阁钴业有限公司 2018~2020年度

的核算方法符合《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江西天奇金泰阁钴业有限公司 2018~2020年度按照《其他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4-1 受核查方 2018~2020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年度 温室气体种类 CO2 其他温室气体 合计

2018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tCO2e）

5293.83 / 5294

2019 8316.35 / 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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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8976.215 / 8976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江西天奇金泰阁钴业有限公司 2018~2020年碳排放量无异常波

动。2019年 5月变更了废水处理工艺，蒸汽和电力消耗量增加，因

此 2019年和 2020年的碳排放量要高于 2018年，属正常波动。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江西天奇金泰阁钴业有限公司 2018~2020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

未覆盖或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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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受核查方原因分析
受核查方采取的纠

正措施

核查

结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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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如下：

（1）建议受核查方完善和规范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

规章制度，包括固定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内容、工作周期和

时间节点等；

（2）建议受核查方完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台账记录。

（3）建议受核查方完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参数的监测计划，并

予以落实；

（4）建议受核查建立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5）建议受核查方完善原始资料的记录、收集、整理工作，并

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材料的保管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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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文件清单

（1）营业执照

（2）企业厂区平面布置图

（3）用电情况表

（4）天然气使用情况表

（5）汽油使用情况表

（6）柴油使用情况表

（7）蒸汽使用情况表

（8）电力发票

（9）现场核查照片

（10）内部技术复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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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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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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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电情况表

月份
年度用电量（MWh） 备注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521.205 583.584 562.225

2 110.451 457.655 442.57

3 583.44 941.83 919.595

4 596.55 1034.16 1054.75

5 460.68 1064.665 1148.045

6 162.135 893.81 1129.23

7 529.86 934.015 1288.67

8 628.74 971.21 1311.42

9 493.26 1075.95 1294.955

10 645.739 1068.045 970.875

11 757.655 1094.715 1278.68

12 785.539 1183.15 1198.955

合计 6275.254 11302.789 12599.97

（4）天然气使用情况表

月份
年度天然气使用量（万 Nm3） 备注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0.41 3.96 0.28

2 1.99 1.13 1.28

3 3.21 3.57 1.04

4 0.92 5.24 1.41

5 3.11 5.22 1.59

6 5.18 3.75 1.04

7 3.95 1.03 1.28

8 4.41 1.03 1.12

9 6.15 1.13 1.04

10 6.26 1.03 1.16

11 4.57 1.13 1.56

12 6.21 2.13 2.94

合计 46.36 30.33 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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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汽油使用情况表

月份
年度汽油使用量（t） 备注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0.60 0.98 0.26

2 0.37 0.25 0.11

3 0.78 0.51 0.33

4 0.76 0.41 0.46

5 0.76 0.40 0.41

6 0.32 0.51 0.39

7 1.22 0.68 0.57

8 0.60 0.60 0.63

9 1.05 0.48 0.44

10 0.45 0.39 0.44

11 0.44 0.52 0.49

12 0.51 0.53 0.45

合计 7.86 6.26 4.97

（6）柴油使用情况表

月份
年度柴油使用量（t） 备注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1.76 1.13 1.69

2 0.86 1.13 1.12

3 2.40 3.41 3.01

4 1.72 2.99 2.31

5 1.15 1.69 2.84

6 3.24 2.28 2.98

7 1.27 2.24 3.36

8 1.13 2.29 2.87

9 1.62 3.32 2.90

10 1.91 2.83 2.83

11 1.82 4.01 2.88

12 2.22 2.86 2.88

合计 21.10 30.18 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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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蒸汽使用情况表

月份
年度净购入热力使用量（t） 备注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1117.00 820.88 1678.59

2 193.00 1101.16 801.78

3 945.00 1477.37 1896.44

4 588.00 1564.60 2555.48

5 820.00 2088.51 2373.72

6 342.14 1704.65 2273.06

7 1319.00 1877.44 2370.39

8 1323.63 1529.43 2046.13

9 995.47 2123.54 2282.91

10 1350.69 1913.76 2009.50

11 1575.30 2595.63 2386.37

12 1535.27 2714.58 2509.92

合计 12104.50 21511.55 251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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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电力发票

2018年电力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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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电力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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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电力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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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现场核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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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内部技术复核表

项目基本情况

排放单位 江西天奇金泰阁钴业有限公司

报告年度 2018~2020 年

技术复核员 席细平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提供给核查组的支持性文件是否基本完整正确？ 是 □否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是否正确？是 □否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是否正确？是 □否

核算方法、数据是否符合《核算指南》？是 □否

排放报告中对测量设备规定及实际检定频率的描述是否正确？□是 □否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过程及数据是否正确？是 □否

核查报告

最终核查报告的内容是否与最终排放报告一致？是 □否

最终核查报告的内容是否完整？ 是 □否

附件 1不符合的描述是否正确清楚？是 □否

排放单位是否已关闭核查组提出的全部不符合？是 □否

核查结论（肯定或否定）是否正确？是 □否

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无

技术复核员提出的主要问题

序号 技术复核员问题 核查组回复情况 结论

1 / / /

同意提交： 

不同意提交：□ 原因：

核查组长签字： 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技术复核员签字： 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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